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0月 15日上午 12時 10分 

地點：行政大樓 2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張玉芳教務長 紀錄：謝怡茹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校 114 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進入

議程討論前，謹再次向各位委員宣導，校外實習不僅是教學的重要一環，亦是教

育部持續關注與推動的重點項目。為達成「學用合一」的目標、使學生能將在校

所學與業界需求無縫接軌，懇請各位委員於院、系層級相關會議中多加協助宣導

與推動。 

貳、 工作報告：

一、為維護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權益，務請各系、所、學位學程應於學生校外實習開始

前完成校外實習合約書簽定事宜，合約書共一式兩份，應由系所端及實習機構各

執以份留存。 

二、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增訂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辦法情形，列表如下： 

三、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及中心修訂學生校外實習相關辦法情形，列表如下： 

系所名稱 法規名稱 相關附件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附件 1 (p.5-10) 

生物科技發展

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校外產業實

習-台經院』實習實施辦法 
附件 2 (p.11-15) 

生命科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

法 
附件 3 (p.16-22)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 附件 4 (p.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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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歷史學系、臨床護理研究所分別增訂及追認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
書，請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土木工程學系、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生命科學系、園藝系、應用數學系及臨

床護理研究所分別追認增訂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請審議。 

說    明： 

一、 土木工程學系追認增訂之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6 (p.42-47)，

與部頒訂僱傭版本實習合約書，差異如附件 7 (p.48-49)。 

二、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追認增訂之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8 (p.50-

67)，與部頒訂僱傭版本實習合約書，差異如附件 9 (p.68-70)。 

三、 生命科學系新增訂之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0 (p.71-85)，與

部頒訂僱傭版本實習合約書，差異如附件 11 (p.86-87)。 

四、 園藝系新增訂之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2 (p.88-93)，與部頒

訂僱傭版本實習合約書，差異如附件 13 (p.94-95)。 

五、 應用數學系追認增訂與漢翔航空公司簽定合約版本如附件 14 (p.96-99)，

與前次會議通過版本的差異對照如附件 15 (p.100-101)。 

系所名稱 法規名稱 相關附件 

園藝學系 
園藝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規則 

園藝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附件 5 (p.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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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臨床護理研究所新增訂之中文版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如附件 16 (p.102-

113)，與部頒訂僱傭版本實習合約書，差異如附件 17 (p.114-129)。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字樣如下： 

一、土木系訂合約書(本案附件 6，第 43 頁)第九條：「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

位…」修正為「雙方應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二、生科中心訂合約書（本案附件 8，第 51頁）第九條：「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

單位」修正為「雙方應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第十二條：「為顧及甲方知業務

機密，乙方知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合約所關聯之實習…均不得洩漏與任何

第三人或自行加以利用。」修正為「為顧及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之實習學生及輔

導老師因參加本合約所關聯之實習…均不得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利用。」 

三、生科系訂合約書（本案附件 10，第 72 頁、74 頁）第九條：「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

協調之單位_生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_。」修正為「雙方應約定爭議處理協

調之單位：（或增加「為」）生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四、園藝系訂合約書（本案附件 12，第 89 頁、93 頁）第九條：「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

協調之單位系級委員會(或相同等級會議)。」修正為「雙方應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

單位：（或增加「為」）園藝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五、應數系訂合約書（本案附件 14，第 96頁）第六條：「薪資：每給付 17,154元（基

本工資 28,590＊0.6，按出勤比例發給），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修正為

「薪資：依基本工資規定，按出勤比例發給，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 

六、臨護所訂合約書(本案附件 16，第 104 頁、108 頁)第二十二條：「實習學生於實習

期間不適應…應由甲方提出終止合約」。改成「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任一

方得提出終止合約。」 

七、應數系所提報之校外實習合約書屬事後追認性質，且修訂內容涉及合約關鍵資料，

爰請該系重新簽訂合約書。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    由：臨床護理研究所修訂與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及童綜合

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簽訂之醫學院臨床護理研究所實習學生合約書，請

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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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臨床護理研究所修訂與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及童綜合

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簽訂之醫學院臨床護理研究所實習學生合約書業

經本委員會 113年度第 3次會議、114年度第 1次會議審議通過。 

二、 臨床護理研究所擬修訂與合作教學醫院簽訂之實習合約，經臨床護理研究

所 114年 9月 4日召開之 114學年度第 1次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本

實習合約修正後版本及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18 (p.130-143)。 

決    議：修正後通過。附件 18(本案附件第 132頁、137頁)： 第二十二條：「實習學

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甲方提出終止合約」。改成「實習學生於實習期

間不適應…任一方得提出終止合約。」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  會：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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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114年3月20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 本系為使學生結合課程專業理論與產業實務經驗，增進實用能力，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及「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之規定，訂定「國

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包含專業課程校外實習、產學合作校外實習二部分，施行細則由本系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訂定之。 

三、 本系設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副系主任、大三及大四班級導師、

國際專班導師、實習課程授課教師、學生代表與合作機構代表組成，並由副系主任擔任召

集人，其任期以職務任期為限。 

四、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訂定校外實習施行細則。

(二) 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三)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四) 評估學生實習成效及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理。

(五)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理。

(六) 其他與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權益保障之相關事宜。

(七) 協議系務會議交議之其他事項。

五、 實習課程授課教師之職責如下： 

(一) 與實習單位保持連繫及協助處理學生實習之生活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 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撰寫訪視紀錄、評閱學生實習相關報告及建議實習成績。

六、 實習成績考核評定方式： 

(一) 實習單位考核。

(二) 學生實習報告。

七、 學生至校外單位實習應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

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所訂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理。 

八、 校外實習學生規範及獎懲： 

(一) 本系學生修習校外實習需於三年級下學期或依相關課程規定時限提出申請，實習前

應接受本系安排之「實習前輔導說明會」，以加強職業倫理。

(二) 實習學生應依照實習單位訂定之實習時間及規章前往實習。

(三)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服從實習單位之指導，如有行為不檢，影響校譽及系譽等情

事，得依情節輕重報請學校議處。

(四) 學生實習期間之服裝儀容，應依實習單位要求穿著。若實習單位有不合理之要求，可

向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提出討論，另案處理。

(五) 除特殊重大事由外，實習學生不得隨意請假，請假應依實習單位相關規定辦理，並親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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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向實習單位提出申請。 

(六) 學生在校外實習過程中，違反上述規定或未經本系同意自行終止校外實習者，其校外

實習成績以零分計算。

九、 本系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本系之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益者，或因對於實習

機構實習內容之管理措施或處理情形，認為實習權益有受損害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

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應邀請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及有關

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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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11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1140320 第2頁 共7頁

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 案 人：系主任交議 

案  由：擬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請討論。 

說    明：(略)。 

決    議：修訂後通過(詳如附件 1)，提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提案編號：第六案 
提 案 人：系主任交議 
案  由：擬修訂本系「常設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14)及「組織規程」(附件 15)，請討

論。 

說    明：(略)。 

決    議：修訂後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常設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教學與課程委員會 
二、職責： 

(五 )召開學生校外實習會議 ( 
成員得包含學生代表與
產業界人士各一人 )。 

(五) 協議系務會議交議之其他
事項。

第四條 教學與課程委員會 
二、職責： 

(五)召開學生校外實習會議(成
員得包含學生代表與產業
界人士各一人 )。 

(六)協議系務會議交議之其他事
項。

刪除第四條
第二項第五
款，原第六
款改為第五
款。 

第七條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一、 本委員會成員七到十人，由副

系主任、大三及大四班級導師、
國際專班導師、實習課程授課
教師、學生代表一人與產業界
人士至少一人組成，並由副系
主任擔任召集人，其任期以職
務任期為限。 

二、 職責： 
(一) 訂定校外實習施行細則。 
(二) 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三) 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四) 評估學生實習成效及學

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之處理。

(五)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
習之處理。

(六) 其他與本系學生校外實
習權益保障之相關事宜。 

(七) 協議系務會議交議之其
他事項。

新增條文。 

第八條 各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2次，

所決議事項應於系務會議中提出報告。 

第七條 各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2次，

所決議事項應於系務會議中提出報告。 

條次順延。 

第九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第八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條次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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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113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1140320 第3頁 共7頁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組織規程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系依實際需要，設置下列常
設委員會，協助系主任策劃系業務，
各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一、系務發展委員會。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教學與課程委員會。 
四、財務委員會。 
五、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 
六、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每位教師以參加二個委員會為原則。 

第六條 本系依實際需要，設置下列常
設委員會，協助系主任策劃系業務，各
常設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一、系務發展委員會。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 
三、教學與課程委員會。 
四、財務委員會。 
五、招生試務工作委員會。 
每位教師以參加二個委員會為原則。 

新增第六條
第一項第六
款：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
會。 

提案編號：第七案 
提 案 人：課程委員會 
案  由：擬訂定本系「跨域專長實施要點」，請討論。 

說    明：(略)。 

決    議：照案通過，依行政程序辦理。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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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校外產業實習-台經院」實習實施辦法 

民國 114年 7月 24日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11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第 3次會議訂立 

第一條  為利本校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推動校外產業實習之實習制度，訂定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學

生「校外產業實習-台經院」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目標 

一、透過實習過程協助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知識結合，參與台灣經濟研究院（以下簡稱

實習機構）之運作，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增進未來就業競爭力與機會。 

二、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溝通協調、團隊合作之精神，並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累積就

業基本知能。 

第三條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生物科技

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並由下列成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副主任、教學推動組組長、研發推動組組長

和服務推廣組組長，其聘期以職務任期為限。

(二)選任委員：由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遴聘具相關專業領域背景之學院代表及實習

機構代表，補足至本委員會委員總數達七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本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負責審核各年度實習機構需求領域之系所。 

二、負責篩選以及排序學生至實習機構實習。 

三、負責審閱學生機構實習出席日誌及書面報告及評分、上傳成績。 

四、協調本系學生與實習機構之偶發狀況或其他事項。 

五、訪視實習機構的環境、安全。 

本委員會視需要召開會議，會議中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以

多數決方式決議。 

第四條  本校學生修習校外產業實習需符合實習機構所規定之研究所或大學之系所，並於研究

所一年級下學期或大學三年級下學期提出申請，且在研究所二年級上學期或大學四年

級上學期依照實習機構之規定，如期完成實習課程。 

一、申請資格： 

（一）限本校學生。 

（二）依照實習機構所提之需求系所規定辦理。

二、作業流程：作業流程由本委員會會另行公布。 

三、實習名單確定後將公布於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網頁，並出具公文予相關實習機關。

本中心協助同學申請實習機構，惟是否錄取由本委員會決定，學生接獲錄取實習

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前往實習，若不克前往實習者，須提出具體理由。 

四、學生須於實習前完成「校外實習同意書」並繳交至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方可至實

習機構實習。 

五、學生於實習過程中，因表現不良或其他不良行為遭實習機構終止實習者，由本委

員會查明事由，必要時得依校規議處。 

第五條  實習學分及成績評定規範 

一、實習時間至少16週，可得三學分。 

附件2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11



二、實習期間應恪守實習機構之人員管理及執勤管理等規定，準時上、下班，不可無

故遲到早退。請假者，須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任意中斷者，視同放棄，不予

計分。 

三、實習成績滿分為100分，包含出席狀況、口頭報告、實作以及書面報告均列入計

分。實習期間成績由實習機構負責評分，填寫校外實習評核成績表，佔80%，而

實習書面報告則由本中心評分，佔20%。若實習機構所評分數為不及格，實習成

績則為不及格。 

四、學生須於實習結束後，於規定期間內完成繳交實習出席日誌與實習書面報告，格

式應依本委員會規定格式撰寫，逾期未繳交者，視同不及格。 

五、校外實習違約處理：學生實習期間，擅自停止實習、不服從實習機構之指導或違

反實習機構人員管理相關辦法，以致造成本校校譽或實習機構重大傷害者，經實

習機構舉證並由本委員會調查屬實，實習機構得逕行終止學生實習，且該生實習

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六條  實習學生不得擅自解約及更換實習機構，否則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如遇不可抗拒之因

素，須經由本委員會開會審議處理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12



國立中興大學　書函

受文者：如正、副本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12日
發文字號：興生技字第114230009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校生物科技發展中心113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
議紀錄一份（如附件），請查照。

正本：召集人侯明宏中心主任、林季千委員、劉浩屏委員、吳明城委員、陳姿伶委

員、林哲安委員、學生代表魏芊麗同學

副本：本校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機關地址：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傳　　真：04-22861905
承 辦 人：盧靜瑜
聯絡電話：04-22840450-5013
電子郵件：cylu@dragon.nchu.edu.tw

檔 號：

保存年限：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訂

線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13



第 1 頁，共 6 頁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14



第 2 頁，共 6 頁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15



附件三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Guidelines for Off-Campus Sh1dents faternship in the Dep徂iment of Life Sciences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114年6月16日系務會填訂定
Established at the Departtnent Affairs Meeting on Jun. 16, 2025 

第一條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落實專業課程校外實習制度之

實施 ，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 之規定，訂定「國立中興大

學生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薯實施辦法 」 （以下簡稱本辦法）。
Article 1 To implement the off-campus internship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epartment") hereby 
establishes the "Guidelines for Off-Campus Students Internship in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se guidelines") in 
accord皿ce with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Guidelines for Off-Campus Stlldent 
Internships." 

第二條實施目標：使學生在實習過程中將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結合，參與產、官丶

學、研界之運作，了解其研發詧理現況，拓展本系學生之專業實務能力及探

索職涯發展潛能。
Article 2 Plrrpose: To enable sh1dents to integrat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during 

internships, participate in operations across industry, govenrn1ent, academia, and research sectors, 
understand current practic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皿agement,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如11s, and explore their career potential. 

第三條本系應與學生校外實習單位簽署「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约書 」
， 並依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七點成立 「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 」 （以下簡稱實習委員會）。
Article 3 The Department shall sign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tt1dent Off-Crunpus耻emship

Contract" with the internship provider and establish the''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ep血nent of Life Sciences Student Off-C皿1pus Internship Conllllitte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nternship Co皿n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7 of the University's Internship 
Guidelines. 

第四條學生校外實習單位由本系提供之合作單位為主 ， 若學生自行尋找實習單位，

需要經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以確係學生實薯的安全。

一 、 校外實臂以不支薪為原則，交通、膳宿費 ， 由學生自理。

二 、 學生實習期間需要辦理實臂保險。
Article 4 Internship providers shall primarily be those pruinered with the Department. If a student frnds 皿

internship independently, it must b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Interns比p Comn1ittee to ensure 
safety. 
I.Off-campus internships are generally unpaid. Tr皿sp01tation, meals, and acconllllodation

expenses are to be borne by the stlldent.
II.Students must obtain internship insurance during the internship period.

第五條學生至校外實習請修閤本系開設之實皙選修課程，並依據課程規定，提供實

習心得赧告由實習課程教師評分。
Article 5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off-c皿1pus internships must enroll in the elective internship course 

。ffered by !he Depa�ment. A !·eflecti':'� internship rep01t must be submitted己will be graded by 
the course instructor in accord皿ce with course requirements. 

第六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赧靖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備後公告實施 ， 修

正時亦同。
Article 6 These Guidelines shall be implemented following approval by the Department Affairs Meeting己

review by the University's Stlldent Off-Campus Interns比p Committee. The same procedure 
applies to any future rune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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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校外實譬委員會緝織章睾

策一條 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要點設置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結織章程 0

策.,::..條 本會由委員5~6人維成，召集人及委員由當年度課程委員會委員擔任，另加入實習
授課教師為當然委員。本會開會時得視情況邀請學生代表及業界人士列席。

第三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依實際需求召開委員會，討論及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以利學校教學與校外實習
的配合。

（二）本會任務包拮專業課程校外實臂與產學合作校外實贄之規劃、合作機構之選
定丶訂定實習合作契約書、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後之轉介、評估學生校外
實習成效、學生校外實習権益申訴案件協商及其他有關權益保F章等事宜。

（三）處理學生實習柑關紛爭事宜。

（四）其他有關實習合作協調事項。

策四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謙一次，檢討本系實習安排及審蟻其梠關事宜。
策五條 本維織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 

第2頁．共3頁
線上簽核文件列印－第3頁／共4頁

https://nchodap21.edoc2.nchu.edu.tw/MS/eDocM.html?=173917136632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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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26

1 E-mai1
2 2025 ( )

2026

2026 2024 2025 2024 2025 2026 5

1779 
The Journal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 
Biotechnology 

E -T & F 1 1 1 16 

1780 Scientia Horticulturae E SDOL Open Access 2 2 OA Open 
Access 194 

1781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E SDOL 4 3 2 132 

1782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 E SDOL 5 4 3 159 

1783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omological Society P Open Access 7 5 OA Open 

Access 0 

1784 American Journal of 
Enology and Viticulture E -ASEV Open Access 9 6 OA Open 

Access 7 

1785 Landscape Research E -T & F 10 7 4 5 

1786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 Society and 
Space 

E -Sage 11 8 5 2 

1787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E -Sage 12 9 6 0 

1788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E -T & F 13 10 7 33 

1789 Leisure Sciences E -T & F 14 11 8 37 
1790 Energy and Buildings E SDOL 15 12 9 29 

179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 -Springer 16 13 10 55 

1792 Critical Reviews in Plant 
Sciences E -T & F 17 14 11 38 

1793 
Australian Journal of 
Grape and Wine 
Research 

E -WileyBlack
well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8 OA OA Open 
Access 9 

1794 HortScience E -ASHS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OA OA OA Open 
Access 123 

1795 HortTechnology E -ASHS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OA OA OA Open 
Access 15 

1796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E -ASHS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OA OA OA Open 
Access 39 

1797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cience 

E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OA OA OA Open 
Access 4 

1798 Landscape Ecology E -Springer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6 OA OA Open 
Access 20 

1799 Seed Science Research E Cambridge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3 OA OA Open 
Access 11 

1800 Vitis E Open Access Open Access OA OA Open 
Access 0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35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36



29 

115

1

2
113-114

115
115

/

113 114 115

--

: 
114.10.25-
11.07 

: 
114.11.04(

) 

114.11.14(
) 

9:00

10

3: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 
1.00 
2.00 

--

: 
114.10.25-
11.07 

: 
114.11.05(

)

114.11.13(
) 

10:40

10

1:00 

: 

/ : 

/ : / : 

: 
114.11.22-
12.17 

: 
114.12.03

114.12.04
11( ) 

10:00

10

10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37



30 

10( ) 10

:1

:115.02.09-115.02.14 

:
:
:
:

:

: 
OOO 

: 
115.05.10-
115.05.21 

: 
115.05.14(

) 
115.05.20(

) 

115.05.14

115.05.21(
) 

(
) (

) 

(
) 

: 

116

A
B

115.04.20-
115.05.15 

115.05.08 
( ) __ 

__ 
__ 

1.

2.

(
) 

115.04.20-
115.05.15 

115.05.08 
( ) __ 

__ 
__ 

1.

2.111 112
113

6

) 

: 
115.06.01-
115.06.17 

: 
115.07.24-1
15.07.27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38



31 

1
( )

( )
( )

2 113-5 (1) 11
32 ( )

(2)
2

: 105-1

3
80

B

114 ( )

32

3 

32

3 
3 
3 
3 
3 
3 
3 
3 
2 
3 

32 

1. 
2. ( )
3. 2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39



32 

13 0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0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1



3

114

( )_

( )

( )

6

( ( ) ( ) )

1.
2.
3. /

4.

附件6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2



3

( ) ( )

145
52024101

114 6 

定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3



113 2
1

114 5 21 12 10
328

(1)
114 3 20

1
(2) 114

-

(1)
2 6

1
(2) 114

1 2
2 1
3 1
4 5
5 5 4
6 1
7 1
8 2
9 2
10 2
11 3
12 2
13 10
14 1
15 3 2

(1) 3
(2) 150 /2

(1) -

(2) 4

13 00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4



4

1

80
70 80
60 70

60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5



4

2

1.

2.

3.

4.

5.

1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6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47



1 

土木系訂合約書與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對應表 

土木系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

方）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制訂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

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配、

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

育人才。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

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

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

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

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

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

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

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

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

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

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

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

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

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

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學

生得依乙方學生申訴辦法向學生申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可
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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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由系(所、學

位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或相關會

議)召集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

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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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中心訂合約書與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對應表 

生科中心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二、乙方之職責： 
(一) 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關事項及安排分

發學生至台經院實習。 
(二) 指派輔導教師負責指導專業實務學

習。

(三) 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安全

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指派實習輔導老師，應定期赴甲方進

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

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

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

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

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

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

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

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

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114 年 7 月 1 日起

至民國 115 年 1 月 31 日。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16 之 8 號)。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

調動實習地點。

四、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 (○○縣 (市 )

○○區○○路  (街  )○○號○○

樓 )。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

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學生之實習時

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

正常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

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學生之實習時

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

正常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

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自○

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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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

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

日工作。

○：○○起，至○○：○○止，計○

○小時。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

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

日工作。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

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
算基準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由甲方依據實際實習出席情況

核算，但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

定。甲方提供之工資應全額予學生，

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

生帳戶。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學生薪

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

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

算基準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______元，不得低於

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

資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

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

扣乙方學生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

費用。

八、 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實習生

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

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應仍不

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且

該生實習成績以不及格分數計算。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實習生

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

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

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

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

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生

物科技發展中心校外實習委員會。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可

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

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 
(一) 實習期間由甲方單位主管以及乙方

輔導老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甲方應

於實習結束後ㄧ個月內將校外實習

評核成績表擲交乙方，俾利核算實習

成績。

(二) 甲、乙雙方得不定期協調實習各項事

務，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備。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

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

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

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

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

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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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

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

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

損害賠償。 
十一、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台中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為顧及甲方知業務機密，乙方知實

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合約

所關聯之實習而知悉乙方之相關

業務機密，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

終了後，均不得洩漏與任何第三人

或自行加以利用。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

際需要協議另訂之。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

保險法及勞通退休金條例等相關

法令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

執乙份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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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科系訂合約書與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對應表 

生科系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
方）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_生

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_。(可約

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

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

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

家學者與會。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可

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

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

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生科系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
方）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_生

命科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_。(可約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可

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

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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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

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

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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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本)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

乙方學生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

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

練，安排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

人才。 
（二）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

業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

學生，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

會，並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

前為學生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

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

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

(          縣(市)          區         路(街) 號

樓)。 
（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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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

安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

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

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
自      ：      起，至      ：      止，計      小時。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貼，每月          元。

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

匯入學生帳戶。

（二）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安排及配合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

規定。

七、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 
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

習生反映仍不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

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系級委員會(或相同等級會議)。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

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 
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

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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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

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中興大學 (學校大印) 
校   長： (校長用印) 
地   址：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 45號
統一編號：520241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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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校外實習合約書(僱傭關係版本)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事宜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

規定，採工作型校外實習，甲方聘任乙方學生為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
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

練，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

育人才。 
（二）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

業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

學生，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

會，並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

前為學生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

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

瞭解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

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

( 縣(市) 區 路(街)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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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方對學生之實習時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 
(一)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

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自每日      ：      起，

至      ：      止，每日實習時間計      小時。

(二)甲方非經以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於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

日、休假日工作。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

計算基準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薪資：每月給付新臺幣 元，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

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資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

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學生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

償費用。 
（二）福利： 

5.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6.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餐 元。 
7.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月          元。

8. 其他公司福利：

（三）其他勞動權益：休息時間、休假、例假及請假等事項，應依勞

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勞動法令之規

定辦理。

七、保險及退休金：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甲方應依相關法規為乙方學

生辦理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

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支付保險費。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

體意外險，並支付保險費。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

習生反映仍不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

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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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系級委員會(或相同等級會議)。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

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 
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

經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

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動基準法、

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

金條例等相關法令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中興大學 (學校大印) 
校   長： (校長用印) 
地   址：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 45號
統一編號：52024101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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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園藝系訂合約書與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對應表 

園藝系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
方）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

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

算基準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新臺幣______元，不

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

供之工資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

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

不得預扣乙方學生薪資作為違約金

或賠償費用。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

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

算基準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每月給付______元，不得低於

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甲方提供之工

資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

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甲方不得預

扣乙方學生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

費用。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系級

委員會(或相同等級會議)。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可

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

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

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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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系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
方） 

立合約書人：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系級

委員會(或相同等級會議)。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可

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

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

者與會。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

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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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訂合約書與前次會議通過合約書對應表 

應數系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前次會議通過合約書(僱傭關係版) 

立合約書人： 

(大專校院)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合作機構)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

「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

工作型校外實習，由乙方聘任甲方學生為

實習生(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

款如下： 

立合約書人： 

(大專校院) …………（以下簡稱乙方）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甲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

「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

工作型校外實習，由乙方聘任甲方學生為

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

條款如下：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起至民國 115 年 7 月 13 日。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 公

司 (臺中市西屯區 漢翔路 1 號 )。 
(二)乙方非經甲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

調動實習地點。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地點：○○公司 (○○縣 (市 )○

○區○○路 (街 )○○號○○樓 )。 
(二)乙方非經甲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

調動實習地點。

五、每日實習時間：乙方對學生之實習時

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

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

超過四十小時：自每日08：00起，至

17 ：00 止，每日實習時間計8小時。

(二) 乙方非經甲方及甲方學生同意不得

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

日工作。

五、每日實習時間：乙方對學生之實習時

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

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

超過四十小時：自每日○○：○○起，

至○○：○○止 每日實習時間計○

○小時。 
(二) 乙方非經甲方及甲方學生同意不得

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

日工作。

六、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乙方應依法

支付甲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
六、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乙方應依法

支付甲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

附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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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薪資：每月給付 17,154 元 (基本工資

28,590*0.6，按出勤比例發給)，不得

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乙方提供

之工資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

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乙方不

得預扣甲方學生薪資作為違約金或

賠償費用。

基準及其他相關福利項目如下： 

(一)薪資：每月月 / 時給付 元，不得低於

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乙方提供之工

資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

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乙方不得預

扣甲方學生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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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護所合約書與部頒訂合約書範本對應表 

機構版 

臨床護理所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版)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乙方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乙方學生相

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

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

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乙方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

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

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

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

乙方學生，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

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

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

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

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

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

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

生，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

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乙方學

生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

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乙方學

生學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

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

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

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

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

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

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

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ԈOU

114學年度「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Page -114



2 

三、乙方應於分派實習學生至甲方實習場

所實習前，將每梯次實習計畫及實習

學生姓名、年級、實習科別、聯絡方

式、意外險投保證明影本、體檢報告

等造冊予甲方，以利甲方分配實習。 

四、乙方確認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取得其派至甲方進行實習人

員（包括實習指導教師及學生）之同

意，而由甲方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

其個人之基本資料，但甲方使用之目

的僅以進行實習作業相關事務為限。 

五、甲方接受乙方臨床護理研究所之實習

學生，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止。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

國 年 月 日。 

六、每日實習時間：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

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

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

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

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

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

件，不在此限。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

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

排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

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

時，且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

之時間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

屬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

訂應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自○

○：○○起，至○○：○○止，計

○○小時。

七、實習地點：___________ ，甲方非經

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

實習地點。

四、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縣(市)○○

區○○路(街)○○號○○樓)。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

調動實習地點。

八、甲方符合評鑑標準召收實習生，並安

排符合資格之教師給予指導，每實

習單位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當年度

評鑑標準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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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乙方實習學生在甲方實習期間，由乙

方繳納實習指導費，每名實習學生實

習費用依各收費標準規範。 

十、 

(一) 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

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

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

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 實習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

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

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

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

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 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

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

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

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 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

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

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

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十一、休息時間及請假由雙方協議，依乙

方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

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

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三) 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

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

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

及請假規定。 

十二、雙方應於學生實習前一個月完成學

生實習教學計畫之協調，必要時於

每次實習前召開實習協調會，並作

成會議記錄。 

十三、雙方協調由一方負責實習生於實習

期間投保，包含平安保險、100 萬

意外傷害保險與職災保險給付政

策相同之傷病保險等醫療保險。 

七、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

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

支付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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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乙方實習學生得於實習報到日前完

成並提供一年內之一般健康檢查

報告（含胸部 X 光、B 型肝炎抗體）

並完成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

合疫苗(MMR)及水痘接種或檢驗

紀錄；或依實習機構規定要求準備

相關體檢報告。 
若 B 型肝炎抗原及抗體皆陰性，應

先接受 B 型肝炎疫苗注射後，並檢

附疫苗施打證明；未曾打過 MMR
及水痘疫苗接種或無抗體，建議完

成疫苗接種方能開始實習。 
十五、甲方負責指導乙方實習學生技術實

習及輔導乙方實習學生遵守實習

規定，如有違反，甲方得視情節

嚴重程度，

乙方同意扣減該實習學生之實習

成績或停止該實習學生之實習。

實習期間乙方得定期安排指導老

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專

業實務實習輔導、溝通、聯繫工

作。 十六、實習期間，為顧及甲方醫療技術責

任及乙方實習學生之安全，實習學

生應遵照甲方所規定之操作方法

及防護規則。實習學生，若遭危急

之傷害時，得依甲方就醫優待辦法

辦理。有關實習訓練時數及值班安

排，應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大學校

院辦理新制醫學系醫學生臨床實

習實施原則」。 
十七、遇傳染病案例或傳染病流行期間，

甲方應提供乙方實習學生與甲方

員工相同之防護措施，乙方實習學

生應遵守甲方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災難或傳染

性疾病時，乙方基於實習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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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得召回實習學生，實習費用

另議。 
十九、為維護甲方之業務機密、病人隱私

及資通安全，乙方實習學生於實習

期間所知悉之業務機密、病人隱私

及資通安全等相關內容，應負保密

之責、不得洩漏，無論於實習期間

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予第三

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實習

內容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未經

實習教師許可，嚴禁乙方實習學生

將機密資料以紙本、複製、抄寫或

電子記錄等任何形式帶離甲方機

構。如有違反，悉依相關法律處理。 
二十、乙方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所使用甲

方之器材、物品，如有故意損壞或

遺失等情事，概由該實習學生負責

賠償之責。乙方實習學生在實習期

間應遵守甲方一切規定與有關人

員之指導評核。 
二十一、乙方學生實習期間，甲方應依性

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

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法令規定，

善盡保護義務，確保性別友善安

全之實習環境。乙方學生於實習

場所遭受疑似性侵害、性騷擾、

性霸凌等情事時，甲方應即依法

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及妥善保存相關紀錄、文書、

證據等資料，並立即通知乙方，

依法向主管機關進行通報。權責

單位進行調查時，甲方應依相關

規定予以配合。 
二十二、實習學生輔導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甲方實習單位指

定專責人員，督導實習工作內容。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實習生

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

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

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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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乙方定期安排實習輔導老師赴

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專業實務實習輔

導、溝通、聯繫工作。 
雙方應共同輔導乙方學生，並設置專責單

位，負責處理乙方學生申訴案件，以維護

其權益。 
甲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乙方學生協

助從事違法行為；乙方如認為有上開違法

情事，得逕行終止本合約。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

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學生反應仍

不適應，應由甲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

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

替代課程。 

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

習其他替代課程。 

二十三、實習考核 
實習期間由乙方指導老師及甲方實習單

位專責人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甲方應於

學生實習結束後將實習成績擲交乙方，俾

利核算實習成績，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

面實習證明。雙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

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

善。實習期間甲方應通知乙方學生實習適

應不良與異常學生之實習與出勤狀況，由

甲方知會乙方輔導處理，必要時，雙方協

商處理方式。如情況無法改善，雙方得終

止該學生之實習。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

災難或傳染疾病致終止實習合約，甲方應

就乙方學生已完成實習期間給予成績評

定，乙方應有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協助

乙方學生取得實習學分，以保障學習權

益。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

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

程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

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

評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

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二十四、乙方實習學生如有違反上述第十

三條至第十五條規定者，甲方應

與乙方醫學院臨床護理研究所

辦公室實習承辦人聯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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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乙方實習學生實習期滿時，由甲

方核發實習成績並寄送乙方作

為評查實習成績之依據。 
二十六、甲方若有核發實習證書或實習證

明書，應逕交乙方，俾乙方統一

作業。 
二十七、合約生效、終止 

(一)本合約(簽訂     學年度)有效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如有未盡事宜，由

雙方協調解決之。 
(二)甲方應善盡指導乙方學生及維護其權

益之責任，如甲方對乙方學生確有未

善盡指導事實，經雙方協調討論後，

乙方得終止與甲方之實習合作。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

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

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

損害賠償。 

二十八、爭議處理 

(一) 雙方應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二) 實習期間，乙方學生若與甲方產生爭

議，應由乙方輔導人員與甲方共同商

議爭議改善方案，如未獲改善，乙方

須召開實習協調會針對爭議進行協商

與處理。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

人員參與。

(三) 乙方學生及甲方應確實依據實習協調

會之決議進行調整及改善，如有任一

方不同意決議結果，則由乙方輔導人

員協助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

實習。

(四) 如爭議事件為甲方明確違反合約書之

內容，由乙方法律顧問提供乙方學生

法律諮詢，協助乙方學生向主管機關

提請協調或申訴，並依法採取相關法

律途徑。

(五) 甲方不得因乙方學生提出申訴或請求

爭議處理，而給予差別對待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

(可約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

位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

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

家學者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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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附則 

(一)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所完成或利用實習

期間所取得之資源於實習期間後所完成

之有形及無形相關智慧財產(含照片、

文件、圖片、音樂、書籍、畫作、設

計、軟體及硬體等)，由甲、乙與該學

生三方就個案協議歸屬。 

(二)第二項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

法律，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

民國法令為準。

(三)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

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

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

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二十九、本合約書壹式貳份，雙方各執

壹份為憑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

執乙份存照。 

醫院版 

臨床護理所合約書(非僱傭關係版) 部頒訂合約書範本(非僱傭關係版)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乙方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乙方學生相

關實務訓練，安排實習工作單位分

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

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乙方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

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

關職業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

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

乙方學生，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一、甲方之職責： 

(一)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

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安排

實習工作單位分配、工作時段以進行各

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

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

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

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及

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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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方之職責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 6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

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

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乙

方學生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

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乙

方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

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

導學生。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負責校

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

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三) 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

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定期赴甲方

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學習適

應狀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

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乙方應於分派實習學生至甲方實習

場所實習前，將每梯次實習計畫及

實習學生姓名、年級、實習科別、聯

絡方式、意外險投保證明影本、體檢

報告等造冊予甲方，以利甲方分配

實習。 

四、乙方確認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取得其派至甲方進行實習

人員（包括實習指導教師及學生）

之同意，而由甲方進行蒐集、處理

及利用其個人之基本資料，但甲方

使用之目的僅以進行實習作業相關

事務為限。 

五、甲方接受乙方臨床護理研究所之實

習學生，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止。 

三、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六、每日實習時間：甲乙雙方應考量實

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

每日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

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

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實

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

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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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

內進行(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

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

考資格條件，不在此限) 

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

(但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屬各類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所訂應考資格條件，

不在此限)：自○○：○○起，至○

○：○○止，計○○小時。 

七、實習地點：___________ ，甲方非經

乙方及乙方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

動實習地點。

四、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

○○路(街)○○號○○樓)。

(二) 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

動實習地點。

八、甲方需符合醫院評鑑標準召收實習

生，並安排符合資格之教師給予指

導，每實習單位教師與學生人數比

例當年度醫院評鑑標準訂定之。 

九、乙方實習學生在甲方實習期間，由乙

方繳納實習指導費，每名實習學生

實習費用依各醫院收費標準規範。 

十、 

(一) 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

貼，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

應全額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

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 

(二) 實習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

供，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

供，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

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

貼，每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

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 實習給付：□無 □獎學金/□實習津貼，

每月 元。甲方提供之實習給付應全額

予學生，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

入學生帳戶。

(二) 福利：

1. 宿舍：□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每月 元。

2. 伙食：□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

每餐 元。

3. 交通車/交通津貼：□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交通津貼，每

月 元。 
4. 其他公司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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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休息時間及請假由甲乙雙方協議，

依乙方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

配合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

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三) 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

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合實習場

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

假規定。 

十二、甲、乙雙方應於學生實習前一個月

完成學生實習教學計畫之協調，

必要時於每次實習前召開實習協

調會，並作成會議記錄。 

十三、甲、乙雙方協調由一方負責實習生

於實習期間投保，包含平安保險、

100 萬意外傷害保險與職災保險

給付政策相同之傷病保險等醫療

保險。 

七、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

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付

保險費。 

十四、乙方實習學生得於實習報到日前

完成並提供一年內之一般健康檢

查報告（含胸部 X 光、B 型肝炎

抗體）並完成麻疹、腮腺炎、德國

麻疹混合疫苗(MMR)及水痘接種

或檢驗紀錄；或依實習機構規定

要求準備相關體檢報告。 
若 B 型肝炎抗原及抗體皆陰性，

應先接受 B 型肝炎疫苗注射後，

並檢附疫苗施打證明；未曾打過

MMR 及水痘疫苗接種或無抗體，

建議完成疫苗接種方能開始實

習。 
甲方負責指導乙方實習學生技術

實習及輔導乙方實習學生遵守實

習規定，如有違反，甲方得視情節

嚴重程度，經乙方同意扣減該實

習學生之實習成績或停止該實習

學生之實習。實習期間乙方得定

期安排指導老師赴甲方訪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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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實習學生，負責專業實務實習

輔導、溝通、聯繫工作。 
十六、實習期間，為顧及甲方醫療技術責

任及乙方實習學生之安全，實習

學生應遵照甲方所規定之操作方

法及防護規則。實習學生，若遭危

急之傷害時，得依甲方就醫優待

辦法辦理。有關實習訓練時數及

值班安排，應符合教育部訂定之

「大學校院辦理新制醫學系醫學

生臨床實習實施原則」。 
十七、遇傳染病案例或傳染病流行期間，

甲方應提供乙方實習學生與甲方

員工相同之防護措施，乙方實習

學生應遵守甲方之相關規定辦

理。 
十八、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災難或傳

染性疾病時，乙方基於實習學生

安全考量，得召回實習學生，實習

費用另議。 
十九、為維護甲方之業務機密、病人隱私

及資通安全，乙方實習學生於實

習期間所知悉之業務機密、病人

隱私及資通安全等相關內容，應

負保密之責、不得洩漏，無論於實

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

漏予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

不得將實習內容揭露、轉述或公

開發表。未經實習教師許可，嚴禁

乙方實習學生將機密資料以紙

本、複製、抄寫或電子記錄等任何

形式帶離甲方機構。如有違反，悉

依相關法律處理。 
二十、乙方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所使用

甲方之器材、物品，如有故意損壞

或遺失等情事，概由該實習學生

負責賠償之責。乙方實習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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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應遵守甲方一切規定與

有關人員之指導評核。 
二十一、乙方學生實習期間，甲方應依性

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

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法令規定，

善盡保護義務，確保性別友善安

全之實習環境。乙方學生於實習

場所遭受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性

霸凌等情事時，甲方應即依法採

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及妥善保存相關紀錄、文書、證據

等資料，並立即通知乙方，依法向

主管機關進行通報。權責單位進

行調查時，甲方應依相關規定予

以配合。 
二十二、實習學生輔導 
(一)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甲方實習單

位指定專責人員，督導實習工作內

容。

(二) 實習期間乙方定期安排實習輔導老

師赴甲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專業

實務實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

(三) 雙方應共同輔導乙方學生，並設置

專責單位，負責處理乙方學生申訴

案件，以維護其權益。

(四) 甲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乙方學

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乙方如認為

有上開違法情事，得逕行終止本合

約。

(五)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

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

習學生反應仍不適應，應由甲方提

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

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

程。

八、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實習生於

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

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

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

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

課程。 

二十三、實習考核 十、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

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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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期間由乙方指導老師及甲方實

習單位專責人員共同評核實習成

績。甲方應於學生實習結束後將實

習成績擲交乙方，俾利核算實習成

績，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

證明。

(二)雙方得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

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

善。

(三)實習期間甲方應通知乙方學生實習

適應不良與異常學生之實習與出勤

狀況，由甲方知會乙方輔導處理，

必要時，雙方協商處理方式。如情

況無法改善，雙方得終止該學生之

實習。

(四)若遇有不可抗力之重大災難或傳染

疾病致終止實習合約，甲方應就乙

方學生已完成實習期間給予成績評

定，乙方應有替代方案或配套措

施，協助乙方學生取得實習學分，

以保障學習權益。

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

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成績

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

書面實習證明。 

二十四、乙方實習學生如有違反上述第

十三條至第十五條規定者，甲

方應與乙方醫學院臨床護理研

究所辦公室實習承辦人聯繫處

理。 
二十五、乙方實習學生實習期滿時，由甲

方核發實習成績並寄送乙方作

為評查實習成績之依據。 
二十六、甲方若有核發實習證書或實習

證明書，應逕交乙方，俾乙方統

一作業。 
二十七、合約生效、終止 
(一)本合約(簽訂     學年度)有效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如有未盡事宜，由

雙方協調解決之。 

十一、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

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乙方得要求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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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方應善盡指導乙方學生及維護其

權益之責任，如甲方對乙方學生確

有未善盡指導事實，經雙方協調討

論後，乙方得終止與甲方之實習合

作。

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

償。 

二十八、爭議處理 

(一) 雙方應約定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 
(二) 實習期間，乙方學生若與甲方產生

爭議，應由乙方輔導人員與甲方共

同商議爭議改善方案，如未獲改

善，乙方須召開實習協調會針對爭

議進行協商與處理。爭議處理過

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三) 乙方學生及甲方應確實依據實習協

調會之決議進行調整及改善，如有

任一方不同意決議結果，則由乙方

輔導人員協助學生申請轉換實習機

構或終止實習。

(四) 如爭議事件為甲方明確違反合約書

之內容，由乙方法律顧問提供乙方

學生法律諮詢，協助乙方學生向主

管機關提請協調或申訴，並依法採

取相關法律途徑。

(五) 甲方不得因乙方學生提出申訴或請

求爭議處理，而給予差別對待或其

他不利之處分。

九、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可約

定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單位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

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

與會。

二十九、附則 

(一) 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所完成或利用實

習期間所取得之資源於實習期間後所

完成之有形及無形相關智慧財產(含

照片、文件、圖片、音樂、書籍、畫

作、設計、軟體及硬體等)，由甲、

乙與該學生三方就個案協議歸屬。

(二) 第二項 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

國法律，合約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

中華民國法令為準。

十二、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

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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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

方合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十三、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九、本合約書壹式貳份，甲乙雙方

各執壹份為憑 

十四、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

乙份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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